
杭州市萧山区深化“亩均论英雄”改革工作领导小组文件

萧亩均〔２０２１〕１ 号

关于进一步修订“亩产效益”综合评价

工作细则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、空港经济区、湘

湖国家旅游度假区、钱江世纪城管委会，红山农场，区级有关单位：

根据《关于印发《２０２１ 年深化“亩均论英雄”改革工作要点》及

任务清单的通知》 （浙亩均办〔２０２１〕 ３ 号）和《关于进一步完善工

业“亩产效益” 综合评价办法的通知》 （萧亩均﹝ ２０２０ ﹞ １ 号）有

关精神， “亩产效益”评价在参照历年评价有关做法基础上，结合

实际，对下列内容进行补充明确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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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土地面积指标。

１．指标解释：土地面积是指企业实际占用土地的面积，分规划

和自然资源部门已登记和未登记的工业用地面积。 已登记工业用

地面积指企业经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登记或批准的工业和仓储两

类用地的土地面积；未登记工业用地面积指企业租用或其他方式

实际占用的工业用地面积。 企业因自身原因造成超过土地出让合

同规定竣工期限半年以上的土地，计算全部用地面积；企业因政府

原因造成超过土地出让合同规定竣工期限的，可根据实际情况临

时性扣减；现有企业的新增土地面积自实际交地起，根据合同规定

建设周期完成后的次年纳入计算。 对新征用地的新办企业自实际

交地起，根据合同规定建设周期完成后隔一年度参加评价（企业也

可自愿提前参加评价）。

２．承租企业为规上企业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、战略性新兴产业

企业的，经企业申请后，可视实际情况单独评价，评价面积经企业

申报、镇街核实，以实际占用面积为准进行单独评价。

３．核实方式：已登记工业用地面积由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核

准（认定细则由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另行通知明确）；未登记工业

用地面积由属地镇街核准并做好台账记录，未登记工业用地面积

包括企业围墙范围内、硬化等实际使用部分面积。 核准后在萧山

区深化亩均轮英雄大数据平台内修改。

二、调整单位排放增加值评价指标。 指标解释：单位排放增加

值（万元 ／ 当量）＝ 增加值 ／ 主要污染物排放总当量，其中主要污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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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排放总当量：指企业化学需氧量、氨氮、二氧化硫、氮氧化物等指

标排放当量之和。 污染物当量数 ＝污染物排放量 ／ 污染物当量值。

该数据以生态环境萧山分局提供为准。 计分方式：有主要污染物

排放当量数据的企业，“单位排放增加值”指标评价值以最高的企

业得基准分，其它企业按其“单位主要污染物增加值”指标评价值

除以该指标最高值再乘以该指标权重分确定。 没有主要污染物当

量数据的企业，有税收数据的得基准分，没有税收数据的得零分。

三、增设人才指标加分项。 对经认定的 Ａ－Ｆ 类人才给予加

分，每新增一名高层次人才按等级给予加分，Ａ 类加 ２ 分，Ｂ 类加 １

分，Ｃ 类加 ０．５ 分，Ｄ 类加 ０．２ 分，Ｅ 类加 ０．１ 分，Ｆ 类加 ０．０５ 分，累计

最高不超过 ２ 分。

四、调整税收口径。 税收数据：由实缴税收和部分税收政策还

原税额组成。 实缴税收是指纳税人当年累计在我区实际缴纳的 １３

项税（费）额合计数，具体包含增值税、消费税、企业所得税、个人

所得税、房产税、城镇土地使用税、车船税、土地增值税、印花税、城

市维护建设税、资源税、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。 其中，部分

税收政策还原税额包含：①纳税人当年已实际缴纳，因享受税收优

惠而予以退还的税额；②纳税人当年因购置货物用于厂房建设或

作为生产设备而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额以企业提供有资质的第三

方机构出具的审计证明材料为准；③生产型出口企业当年度新产

生的调库数。 对于纳税人缓缴的税款，税务机关按税款实际所属

期限进行还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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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调整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设置。 取消对有效期内的国家高

新技术企业的提档设置，改为给予 ５ 分附加分。 有效期内的国家

高新技术企业原则上不列入 Ｄ 档企业。

六、增设省级节水型企业加分设置。 对于评价年度列入省级

节水型企业、省级节水标杆企业的，每家给予 １ 分附加分。

七、亩均税收标准。 亩均税收低于 ２ 万元的评价主体一律列

入 Ｄ 类；亩均税收低于 ５ 万元的评价主体原则上不得列入 Ａ、Ｂ

类；亩均税收低于上一年度规上工业企业亩均税收的非工业评价

主体原则上不得列入 Ｂ 类（经审批同意的除外）。

八、工业用地用于非工业用途。 对工业用地上擅自挪作他用，

用于生活性服务业的，一律纳入 Ｄ 类；对工业用地上，经批准用于

医院、学校等民生保障类用途的，可经属地主管部门同意上报领导

小组办公室确认后不纳入评价。 对按工业企业口径参评的企业，

但其工业用地部分用于非工业用途的，该工业用地上研发设计、信

息服务等重点支持的生产性服务业企业以及经认定的数字经济企

业实缴税收等数据可予以归并，其他非工业企业数据暂不予以

归并。

九、特殊情况处置：①企业有工业用地，且又在其他企业中租

赁部分厂房用于生产（未在租赁厂房中单独办理营业执照），产值

税收等又难以划分的，须按自有部分工业用地面积进行评价，相关

经济数据原则上不得自行分割给其他企业（生产制造类企业租赁

其他企业厂房用于生产制造的，经亩均办研究同意后可按面积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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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予以分割）。 ②村集体土地租赁给个人，个人再转租给企业或建

造厂房后出租，可以个人为主体评价，承租企业税收等经济数据合

并到主体；村集体土地租赁给企业的，按使用企业实际占用土地面

积计算。

十、完善督查机制。 区亩均办牵头，对各镇街平台、部门基础

数据台账和企业上报数据的真实性开展随机抽查，并对数据不实

等情况视情采取责任追究、考核扣分等措施。

若本细则与原评价办法有冲突，以此件为准。

杭州市萧山区深化“亩均论英雄”改革工作领导小组

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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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市萧山区深化“亩均论英雄”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 ２９ 日印发


